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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传媒关于公共卫生危机的报道大幅增长。其中的一部分事件，可以说是“媒体制造”版的“伪公共卫生

事件”，使受众和社会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伪公共卫生事件”与传媒报道的操作失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运用媒介事

件理论，剖析了“伪公共卫生事件”的建构过程及其内驱机制，揭示了商业主义、煽情主义对传媒建构公共卫生风险议题的伤害，

提出应参照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从新闻实务和职业伦理规范等层面来防范“伪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应从践行新

闻专业主义入手，推动公共卫生危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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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０５年发生的“高露洁牙膏致癌事件”、“啤酒甲醛事

件”到２００６年的“芬达汽水、美年达橙汁致癌事件”、“含苏丹

红的红心鸭蛋事件”，一桩桩公共卫生安全风波不仅是反映政

府行政作为力度的镜子，也是检验大众传播导向和公众科普知

识水平的试金石。但问题是，这些被媒介大肆渲染的事件，到

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其中的一部分事件，可以说是“媒体

制造”版的“伪公共卫生事件”，使受众和社会付出了相当大的

成本。这些媒介事件是如何建构的？一旦完成建构，会产生哪

些影响？大众传播媒体如何对待公共卫生风险或危机当中暧

昧的真实？从理论上厘清“传媒伪事件”，有助于媒体正确处理

“伪公共卫生事件”。

一

“媒介事件”（ｍｅｄｉａｅｖｅｎｔ）、“伪事件”（ｐｓｅｕｄｏｅｖｅｎｔ）等概

念，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现象的重要西方理论资

源。西方学者建构了具有独特内涵的这些概念，并根据论述的

社会和文本语境对它们作了不同的界定。刘自雄曾将其内涵

归纳为以下两种理论范式：１．真实事件→媒介化（编码：聚焦、

放大、删减、扭曲）→媒介事件；２．媒介化的动机（个人、社会组

织、媒介、政府）→导演事件（预编码：人为安排、表演）→媒介

化→媒介事件（伪事件）［１］。

第一种范式主要是解释现实与现实的媒介再现之间的关

系。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到：“人对于环

境的适应是通过虚构的媒介来进行的。”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

间接性的，媒介实际上为公众建构了一个由“假事实”组成的

“假环境”（ｐｓｅｕｄ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费斯克在《媒介事件———日

常文化与政治变迁》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媒介事件

和媒介现实构成的世界中。费斯克简洁地将媒介事件定义为：

媒介（尤其是电视）化（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真实就部

分依赖于其媒介化［２］。费斯克认为媒介事件是一种超现实

（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与幻象（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在他的概念化框架下，

媒介事件都有其原生的真实事件触因，关键是这些事件在媒介

化之后，其文化意义已超越了原生事件；他还认为媒介事件是

后现代的文化景观，表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

第二种解释范式，源于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Ｊ·布尔斯

廷（Ｂｏｏｒｓｔｉｎ）。１９６０年代，布尔斯廷在《形象》（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一

书中提出“假事件”（ｐｓｅｕｄｏｅｖｅｎｔ）概念：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

出来的新闻；如果不经过设计，则可能不会发生的事件；他把诸

如记者招待会、大厦剪彩、游行示威乃至候选人电视辩论等事

件都归入“假事件”之列。布尔斯廷认为“假事件”具有“不真

不假”的特点，用以表述的语言是“超越真伪”的，他们往往比

真事件更加吸引人。［３］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借用了布尔斯廷

的观念，对“未经加工的事件”与经过大众传媒编码的符号化

事件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构成“交流”，而后者则成为“消

费”的对象。

我国学者陈力丹概括了“传媒假事件”的五个基本特征：１．

消息来源与报道者重合；２．隐藏的动机；３．导演事件；４．事件媒

介化；５．暧昧的真实。［４］台湾学人吴恕认为新闻中的这类“假事

件”具有如下几种特质：１．它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经过

设计、安排才存在的；２、．安排“假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立

即获得新闻报道，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安排时会特别注

意到是否方便于新闻的采访和报道；３、．“假事件”和事实之间

的关系是模糊的，因为它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本来并无这一事

实的存在；但是，制造出来以后，它又变成了一项事实，有实

体的存在，而非虚幻；４．“假事件”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可以

提出预告，而又能自力去实现；５．“假事件”可以进一步激发

其他的“假事件”。“假事件”的这些特质，导致它们具有“不

真不假”的属性：“说它不真，是因为它本来不存在，是无中生

有的；说它不假，是因为它又确实存在，活生生的可以看到、听

到”［５］。

笔者认为，“媒介事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１．不管原发事

件是确定的真实，还是暧昧的真实，经过媒介化过程以后形成

的事件，统称为广义的媒介事件。亦即上述两种范式合而成

之。我国学者李彬把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通称为媒

介事件，不管它是人为制造的伪事件，还是自然发生的真事件。

媒介事件可能为真，可能为伪；重要的是媒介事件都是事件本

身的虚化影像。可以看出，这种理解比较宽泛。［６］２．具有“不真

不假、超越真实”特点的大众传播媒介“假事件”，则构成狭义

的媒介事件。亦即前述第二种范式。而传播学者丹尼尔·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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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把媒

介事件直接界定为重大事件（“国家级事件”）的电视现场直

播，此时，媒介事件可以用“电视事件”替换；这种“特殊的电视

事件”主要指那些具有仪式性的电视直播事件，它们是“经过提

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观众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

一种文化表演。［７］很显然，这种理解相当狭义。

二

在“高露洁牙膏致癌事件”、“芬达汽水、美年达橙汁致癌

事件”等案例中，题材趋同化明显，报道文章呈现一律化特点。

这些“伪公共卫生事件”背后的新闻模式似乎都有迹可寻。致

癌、有毒的“猛料”最先被国外媒体或科研机构抖出，然后国内

媒体“进口”、跟进，形成“舆论监督”的高潮，而相关产品销量

出现骤减，“问题公司”疲于奔命，四处“灭火”。等到权威机构

发布“最终结论”，已有一些时日。［８］以上案例表现出了“媒介

事件”的如下基本特征：

１暧昧的真实。在公共卫生领域，很多事实本身就含糊不

清，颇具复杂性。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乃至信息传播本身，

都牵动了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都可能成为现代社

会危机的来源。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

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

了风险社会理论：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并非自然的

风险，而是“人造风险”。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

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表征了现代社会所

具有的某种潜在状态、社会张力乃至危机水平。环境风险的灾

难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隐形性，使得我们需要新闻媒体的

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特别是电视新闻）的功能来使潜

隐的风险变得可见或可认知。换言之，风险有赖于知识与媒体

的呈现，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知识依赖性”，并与科学及科

学界关系密切。［９］可见，包含“致癌疑云”在内的公共卫生风

险，乃是个人和群体的健康和生命遇到伤害的几率以及人们对

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和评估。面对这种公共卫生风险情境，大众

媒体应沉默还是表达？怎样表达？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理

解公共卫生领域潜在风险与现实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作为向

公众提供信息的符号系统，不能取代解释信息的专家系统来做

有关解释或判定，只能止于客观如实的报道。因为，传媒对公

共卫生风险议题的设置，是一种“风险预言”或“危机预警”；大

众传媒在如下几个方面凸显了受众公共卫生风险观形成的作

用：“媒体掩盖的程度，提供的信息量，表述危险的方式，对危险

信息的解释，用于描述和形容危险的符号、比喻和话语”［１０］。

如果报道处理不当，传媒很可能成为已有公共卫生“风险”的推

进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综观“致癌疑云”媒介事件，“可

能”字眼充斥相关报道的标题和正文，可以发现这类“假事件”

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模糊的。不论是“高露洁牙膏致癌事

件”，还是“啤酒甲醛事件”，其中存在的某种社会真实，其实只

是传媒策划事件的事实由头，传媒在这个事实噱头的基础上，

人为设计并推动了传媒可以控制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只有

经传媒的策划、组织和推动才能发生，不是自然发生的。从这

个意义上，传媒是在建构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真实”。

２隐藏的动机。

公关动机激发了部分媒体对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超乎寻常

的猜疑、冲动和想象。公关动机来自传媒自我宣传的需要。树

立和优化传媒的形象，是“传媒假事件”公关动机的核心。触动

社会中枢神经的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事关广大受众的切身利

益，暗合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同时唤醒了煽情主义者对大众

媒体的贪婪。例如某报通过生产大量类似“某食品致癌”的传

媒假事件，一方面迅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吸引大量受众的

注意力；另一方面，它在报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异军突起，迅速

增强了该报的影响力。

商业主义动机，也使媒体报道“致癌”议题时经常夹在商业

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陷入两难困境。近年来，“食品安

全”成为流行语，很多走低端市场路线的媒体通过制造恐惧心

理，来吸引受众。“这些媒体没有这些内容的话，很可能就做不

到有保障的发行量了。［１１］”这种动机促使许多新闻传媒在激烈

的新闻竞争中致力于压缩制作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片面追求

新闻时效而未充分核实有关信息，比如“高露洁事件”中一些媒

体在报道之前未能去查阅原始的研究论文，或者去采访研究者

本人。正如台湾学人吴恕所言，安排公共卫生“假事件”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立即获得新闻报道，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

安排时会特别注意到是否方便于新闻的采访和报道。

３在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媒介“假事件”是自我实现的

预言，它可以提出预告，而又能自力去实现。“自我实现预言

是指，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出了新的行

动，因而使原来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１２］虽然适度的恐

惧有助于公众保持一定的警惕，但是，“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

的心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

忽略。驱动惧怕和恐慌的机制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

言”［１３］。

“致癌疑云”媒介事件带来的“人造风险”，容易引起集体

焦虑甚至社会动荡。此类媒介事件会给公众、社会组织、企业

乃至整个产业带来无法忽视的负面影响，并且伤害媒体自身的

公信力。

１导致公众过度恐慌。许多传媒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公众

对自己所建构媒介事件的认同，有关“某食品致癌”、流行病、转

基因食品的恐惧政治手段，击中公众想象力的要害，并持续不

断地加强了公众的恐惧与焦虑。由于部分媒体缺乏科学求证

精神，相关的一些媒介事件倡导了不准确或不正确的舆论取

向。如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发生的“含苏丹红的红心鸭蛋事件”中，

媒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面对吃１２００个红

心鸭蛋才有可能导致危害的事实，媒体还缺乏客观的正视。今

天广播里还在说鸭蛋绝不能再吃了，这样不利于对公众情绪的

理性引导”［１４］。

２影响政府威信，干扰正常的行政管理程序。权威部门公

布检验结果相对于新闻媒体报道和公众的迫切要求，肯定会有

滞后性。因为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进行跟踪，其中有很多不确

定性因素，科学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检测和风险评估。而

政府暂时不表态也不等于不作为。

３损害营利性组织乃至整个行业的正当利益。一位业内

人士透露，媒体曾经对“保健品含‘毒’”、“啤酒甲醛超标”等问

题盲目报道，给相关产业和厂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事后虽经

科学证明被曝光产品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但市场购买信心已遭

受重挫，企业只能自认倒霉。在“高露洁牙膏致癌事件”中，当

年４月１７日，国内众多媒体发表关于“高露洁牙膏可能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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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成分”的报道，随着这则消息的飞速传播，高露洁在中国的市

场销量出现了明显下跌。

４传媒自身的公信力受损。受众愿意将公共卫生风险想

象等同于即刻的危险，“致癌”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受众的恐

慌中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媒体必然遭到指责。

新闻媒体介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于公众了解事件真相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上述消极影响，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

了新闻业务层面和职业伦理规范层面上的更高要求。这正契

合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积极内涵。

三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界中发展

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

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

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在新闻报道中，新闻专业主

义的核心理念体现为客观性原则，包括五项准则即平衡、公正、

不存偏见、准确、中立。

对于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众多传媒来说，高度关注并纠

正公共卫生领域的媒介假事件，不断积累自己的信誉资产，重

建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信任，才是发展自身、推动社会进步的必

由之路。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对于我国媒

体健康展开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从新闻业务操作层面来看，媒体应加强采访专家，并及时

与政府部门沟通，尽量完善报道内容；尽量向受众交代原始信

息源，以帮助受众判断其信息可靠程度；适时采取深度报道；追

求内容创新，推行本土化报道，尽力杜绝跟风炒作；等等。

在职业伦理层面，媒体应不懈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服务

公众利益，包括合理塑造公众，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

养，等等。只有把握好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在各个层面上的制度

因素、技术因素、科学因素、伦理因素，才能更加逼近平衡、公

正、不存偏见、准确、中立的境界，逼近事实的真相，“致癌疑云”

媒介假事件才能受到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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